e 0. w il JE T IE N S W A PR
113 B:E 5 %905
b 24 M1 4Ri
,; r‘iflai‘i’ A FET'S < :E

-

FM NI A FHFE

—A

\ 21 J. SATE ,1_, N A g /\;’J
A 24 kg kg A
F T AEA BERY

PRI A ER

L;'Jiﬁgi X E.?d_/‘r}l BETE 0 RE114#12° 31 P 2Eh

, >
Rt 2 773 B F GRS o
g%gﬁﬂ*é&%;ﬁﬁo
7z 2d
~ AR R A
CHETREER o R4
.

ﬁ
%
-3
Ak

%
;’ft

LA - o RS K Y CE SRR
B o AF R F20ERIALF FIHLF Y o
Fho RLAARFHZEP ST L TRERBREAREFER
(TPE>349@4230%’ 2 Op AR S *éiéﬂiiii%f?ﬂ
|Ljié-£tﬁ—fl *5062- & 2 ﬂ'és ° TEAHRE ALY 4

(LA - 9p) SR 7%41@¢wﬁ@ 309790

8T~ » 2 pAcyi R A E R p A= F 0 p b HF &S

5% B2 1A o, » F RARRL{HFEP TR KL
B(AARE- $300F ) AL VBRI BB RS LATE

ﬁﬁmvﬁV’ﬁwW%Lﬁﬂlg’@%ﬁ?°
LA



(A2 A RI0TETY B> 2 ok e P OO% OFik#

drEodize I R(THEALF - 85T 1 42)2 B
dfeg e A B TETRFEFGOHRLLEZ YY) PF
GERP D FATEEADRA A IR FERL K E
Ko FZp 22 A DM AR B S B R
ig%:%ﬁzgﬁiAﬂ%DﬁiM%lﬂﬂTﬁﬁil
A7) PR - A#4THE 8367~ ~ B#4845 9655~ ~ D
477§7645£ o AR k& ﬁ Ao R RATEI09ED
APFIR L H e BAAAEE AR 0 FERINL
-:rsfe:uf:zq ' 1 ﬁiﬂifﬁﬁ& Tl r rwsEa s 110#1]
RN SRR 2 R E R A e
ARER L RS ﬁ AMPRrERESI I EE L
ig 1 %*ﬁﬁHmW9$ﬁ3$4’“%ﬁ$
R o i AedRA 2 AR A EE 2 AMT1 6540~ ~ B# 74
72310~ ~ D758 4570~ -
SN10#5% 22p L 5 & L ¢ Fi{T4AET €38 Flh di =
*+110%67* 30F mz\A B-D#jgidie iz 42w
jELeR ﬁﬂ%i ﬁ%ﬁ%@@’mawﬁﬁggﬁ

N

Z

fs r

i ﬁjﬁ%ﬁ@’ﬁﬂﬁ@@aiﬁﬁﬁ%‘%b
«&aﬁiéﬁﬁﬁ%a%ﬁﬁﬁﬂﬁé%ﬂéﬁﬁﬁ@Wﬁﬂ
H %@%wwﬂ@@wﬁ ﬂﬁ Fal Al B A 2 N T
fs ﬁij\%iiz“]’/ziq%m X E ETFJL#V
d oo @tfﬂﬂHJrL“~ix%*&111iﬁ3 31p Un%.ufr#ﬁﬁ’ [
k% > RN E62 6P MipkEd jfﬁ%u_ﬁ:@ﬁf Q‘%m Z h
ﬁ%&%ﬁﬁi%ﬁ’jﬁﬁﬁﬁﬁ%ilﬁﬁ°

E s Es - gabz 142301108112 24p 2110122 2p it
TA S > R E]I0R112 24p Mo Ee a8 k451482 3
4ulﬁﬁﬁ ’ *lﬁ&ﬁiﬂwwiﬁl&m§9%7£’#ﬂfﬁ

e

W

-%L
I

\



S n oAk 2 /',a_%%/g,/; 1R T2t kE 4R
NE fg}?,f.}ib@fﬁ“ .a:ﬂ@m;t{i -
3

¥ i <a..,.] 545:1%:»] T E R E RDlIER T A AT

TEP (- OBRE TR 30935’908771 R Op AR K
AEEE P AT P R E IS E L (2)
FREFE R e £ BRI -

~ Z;B‘;—/E, E'J J‘/‘
(HeEmf i L EA gLz 1422 A B Db i1 Ae g

|
pd

{,", i%tiﬁﬁ 2 l"s'—PE' R P :‘:‘;‘_/31
EEE LA 0 BERE R IILEGY 6R i e E
tE T om A RAMALERE

FR11T758529~ » @ 4 %o 413505 ~ > A e

P AL F A B A I ARFEAFRIINEDSY PHE A 4

r
&~
Ix

Flh4%1 43 BEdP A ERIPBER-LUHEE > BE i
RAJ%%Mﬁlﬁ’ﬁﬁﬁ5%%%%M%Aﬁﬁ~k%
MIRLARFREIAR Y ARG Aot o O ARIE K 3545
086474~ » pt30a RRF* d AL pFEHE ¥ REK
HBAETI0E6 29p =1 0 FrigllIE6P 6P %ok & P
MmAZIL > B HHp342p » &ik s £ EZ 5915478 5
TEGYIP FHEZOAR1% > P iE gL REH4028%
2569 o n»’cﬁ‘%j B el kP s > 2 mg 2P EL w2

’-:l— %]‘J‘ _I-'T}\ o

(:);_» B (- )RE 2R BRGETL RS Y o (2 )dek 7

2 R EFET 2 L 2 B3 o

2 AR IOTETY AL ,gga: PAb 1422 A~ B

Dy ik 1 A2(F s X 1f)ge 4 R Wwiv, ¥



£ 5 F FLEH RAT1E6Y 68 RS F % 00000
00-0%L3 ~ 4 4 T‘J%J’T\ P mE R REY 2(RARE- 51

7&39\55 1297 ) » P R T -

e~ R B %E;%“XBOQQ 9087% B R ARE AT L
i '4’3"#575‘?? B 5 a*'*l@% B (m)rE3 ERE
ARZ S IAR?(Z )RE R, i’? P~ i Ar I ARR I FRA

HarR 124 T 5 AQEH © 412 ?
ﬁ?ﬁ‘kf’“l?}?\' Ao N AR s AP & AR 'ﬁ mI2d 9
()2 A F @i g RE 5 B H3095 9087~ 254 ¢

(C)h Rt E AR A R e Bt
AR AH)CASB-DREBFEHF e AT~ KTk
FRA SR A T EA AT (3R )2 A1 AR (e
fa®t - %4631 48F ¥ TI‘~)°

1.2 236 g% F oA LA o W F Al AR 0 R D
1424 H \§;1§E35£ R EIPEEHE SE(LARE

%453 02F ) - &

(1 )m?ﬁ:’v it HE L REp FRIF(LABRE - %45

B lax # Kfﬁwﬁ%(i ArE - 5461 48F ) 0 F i

;:%_%i?,awﬂ %‘ﬁl ';Lf_x_f_@wé;{—;;z“;‘é AL
(iﬁrié_ ’3 69)’,§L;,1P ﬁil%ifi“?ﬁ’%%é&i

FHET TTREB IR ERF B
AAGEL FRE)CAB-DREBEFHFF e AT kR
e BAT GG BT EA AT (G AR A
BOTH) T2 3 4r 1 AR F o
Qieh4 7 FRI2ZBGFEII(L AL - $49252F ) 5
;})%7,4.5-“‘?‘1»]?,#\)3%&&&EIHF'\-‘"\H’-I/,Z'KV”T'}LL?'
Weam BT LE N1 AERARKRDIESLETEUEP
PR REITRPAF A A G E T A2 G R RE S
FRAGETA H_HFR o
2J8A 0 AP WEGREAM L 1B A T E T FIRAR G H A

£mA



e 3T bl o
EVR g s 148~ b2 221300 @PAF2 14230 5 1177
B8529~ » FmARER L © 4pP-2. 13508 ~
TRIAAKEHEEFE - AL 298493 m2 (R4
Fed - %18F ) e m kTR Ty %
RaP@idr)ge | 2HE(AA RS- 5227) 0 2
oL TR w9y | >R s L 1o 1R GRY T
BB afei RAIEE AR KL 1A AR S AMATH
78367~ ~ B#4845 9655~ ~ DWMATTH 7645~ » if v 1 425
T2 1 A2AC £ %R A AMRT1 56540~ ~ B#T48 2310~ ~ D75
:’35"4570;uir-3‘—’ PR T R EAR L 1 A R
_1§'K/\;§—,\;J-?%: o
LR PR R SFAZ IR 2 TR P EAGRT R “’TL
gE 1 fge 2P o
(M1 fdis-tp2r AskFLLI110£97 24p (B34
I144) > A3 A~B~C-DIR3BI 14 A1 %2
A~ %ﬁSf&uM%ﬁA/NﬁhEﬁ%m s {8 21108112 20p
MeHZ1 ~111#1225p 2k 8F > K4 ”T;‘KE‘IM}E
EPFEMAIBp A RAETY FER AR OAY R FY
AiTE EFR R TII R T3 11 Z 24 - CHDI2 Wik
R AEAPM TR T EFREASB-Co D3I 14
y é%%&A B33 1440 A5 2% T4 0 5+ F
TR A B 14ETY 210 AR F 5114001492350 3
He fif oA EREFEIAATII4ETY 14P (114)‘:@“];3? F %114
00020435305 7 #£(R A ¥ = %105 1TIF ) o &% %
Jf.’ﬁ;%—’a - %{4‘42 I A2 ¥ A wHF ]}Q:F‘Tj—f:i :%:%;E‘F’@fﬁi—’_y‘ =
cL 14 T3 A~B-DR3Z 142 WA A% %A~ B
3 %ﬁilﬁﬂwb AR AT I va?l o4 iE REF R ARAT
fr;rﬂfgrz_ e R(- ) HMEZWI/HPEREN S
WY FEZ R A 1R AKE A L_%?fﬁ(ﬂ,ﬂ‘\l‘fo’é_ % 2
2023007 ) s prim BFYF D PO LR B T T2 T A

\;mﬂ |

¥

y.

\

o
P

N
~

N
r ‘Fﬂ-}’g

\

Sk

5

=

-]



R X 1AM >AB-DR3E 14, 5% o
22 mLsi ke TIHIF TIRLIARTA IR o2 ;
#’ﬁt%ﬂgﬁ@?‘;&’ﬂl’ﬁﬁ&ip 35 it e 56}’](}3&,"»‘%(5{,2K]‘%35:
53347 ) REFAME B 213008 ~1 e Z# T
I T3 10A > mRAALRE 5 F40RP LD
%E,IsilﬁiA‘B~D%ﬁ%13%€il4+€ 0 1T EA R

£ NELFLT IR o
3)%v b 4 fj&:,i‘silﬁi’i%fi;’—al v AR M =3 #c
25w
MaEpATFhtindzz i A AL SN AREEFEN
lﬁiﬁ?ﬁi’)ﬁl%iﬁﬁ*,ﬁiz{ Z B AT I 422 41 fRiE
FHEFE > AR ENEHRE ML AT

w#’ﬁaum4ﬁ&m%””&ﬁ’“ﬁﬁ* g Bt
’ qﬂ

WO R d o A E B LT F R RS IE o

TREE R Ry R REBHREDHER 7 1%
ﬁzﬁ’”ﬁ@“%*m&€’¢mﬁﬂ?éﬂa,@§&
'/\:.’L' f'Jiﬁaﬂ’f"ﬁi@ i ;7:1‘“3&1/5%] L3E o BREOTE

2
Fo

L ¥ EXCEL % # > = &3+ 3% m fFHE ~ 18 0 F] A EXEL £
7oA ES o E ffﬁ%ﬁﬁfﬁ:@@ﬂi—ﬁ%?
FLALINE @32 Bt 2 1 ARFF A7 B > 27 - B P ER w
BB R {ﬂégzlﬁiﬁmag,‘ﬂ i v R }E‘!?)T&nﬁ'«{‘\."liz
APHREDEGEREIRY: T E D B G E SRR ﬁm
RN qj'J HFR S I G ;
R EArR kg mERAd FEEATE o
WRP > TRF Ly FERERFATETE ML &
2arde kR ft ey RV UL E o 21
FF(A AL 5217T2222F ) - 43+ X
JIP,:‘a- 1fREFe fFEEZ2E > Rty
MEFFZ W B RFEAZ S AT 0 H oAy

] 7fi ‘“W}t = /El‘:\zu °

2 % FAIRTEEE T RBRFFE DGR EAE

A\
bR

b ==k

—=h



AT ERTG WA E ;ﬁ&f\fé%*%‘rlzp ¥y &

BRlG 2 EF(LAE - %2197 ) & f%'limbl"*
BERELBRRIE £ A &R AR

At s w2197 ) HMRBEA IR T ELERRG - H G

TAFERESERT > YTREAIRLSTFFE 8182

,Jy,ﬁm;fi’# ’731:‘5'?};; ELF:\-\ FIB.AEA%)L%%~§$%7]‘%

fhros MEBSEWGITRFE E5 o

B h4ikFAZNZIFE S5 ormd - $3272329F
(Frgi23d) s MR A2 % Thorfad - %402 44F (r
R#E2) wARREERBFIZFHEMFFERERIZ 14

Dz A 5 8 T3 AL (THpF ..‘é‘T‘ZM‘%#fU'F Aad - 54032 44F

2 RE2 EEA L S TR RELLE AR SR
?7”3’-3 ]/_\_:.'_‘ \:J—’K])q ’1%)3-—JJTL‘LL$§L’E‘]ET’L"T7’KAJ\/);7§ 7]

lE’
Evﬂziéfﬁgg(ijxrm% F218~221F ) RI#EA L R F e
= %402 44T 2 RE2F B v RliT o RAEA X
BRI RETHESAR N ARE - $32T2329F 24 #3 5 &
T E3 A R F(R AR - $308% 315
B AR o RE o RE2 - MEOEEITA & E
e DAL e P A RE2A THIT AR L
SARMEILFALI ST RE2EALHPLT
@F A2 p 4T G LERFE2Z Y B FRAK NHEIE
i o AT RELL AE P E L TR ¥ REZE 3
T2 g 2 ﬁff%'iﬂp P2 ¥ nmﬁ'%é R A=
(;&H\I‘m%* 335?%«;/11&_4& TEAL ¥ - X
;;g;_—u. P,} %‘/‘ﬁi fzjyg;f\p]{ J ‘_{@ﬁ - %X "%Wﬁ;'ﬂl
kL s A AR L A mﬁu B it Ei T
gL AR RS e AL AP ﬁpw\g‘f £33 (LA
E3- %3221';?)0—;11%'7’;?,;;;&5@ ‘“‘zfﬁ;’*)j*pp_kf
REVEFTREAEPZTR R LS e

= m‘-

2

CASS



@t s g2 AT RN FPE 2 FTRAARE - 5205320
TE) B3 S B i v R22 M54 2400 5 44
4ﬁ*ﬁﬂ4%”45ﬂﬁwﬁpwﬁ’ F RN
E2FHIEEFAISTEETRL
Pl Fp Rl BRI R fﬁ’%
GELRENEHRL > ERLBEFAE QEIE
A EF(LAE - %33BF ) ML i HERL I L
%?ﬁg%é’%Lﬂ~mﬁb£ﬁﬁ?~ SRFE2ETE -

Dse A2 213 4 8 & AR T2 2 N2 A 4p ke (TP
e jgg@;ﬁm’zﬁﬂié%£¢%ﬁ%ﬁ

T AR EREH FEAEIERRELS SAAL I T

BE O RFHEUFERLEFH L ILHFEN T LHFK

%

ey
&

=

¥ oo ko
ey
[N

N\
=

\—3

=

/w,

J?F', °

M) Bz A % A FT B2 8% 47 Livs a2 2812 2y
PHIE LR T AR TN & Pl A SR R
MEFERAGTLGHE F R g pRhaER -

4&&’&%ilﬁﬁmﬁiﬁﬁéiﬁ%l’flﬁ%wﬁ
TRfF LR EAGTERETFAEZ IR ER - g
@:;@%gfwﬁﬁzﬁﬁ(iﬁwmé—$2%42m YA A
T WA 2 1 AAR11TTE 8529~ 10 ¢k » X2 3 @ F I AR
Tt 3 i 31 A2 EGARACE 17T 8 8529~ 2 1 A7 4% -

.24 142304 > A WRRETTEEH L ME ER
Fzwigecfedmigd AR F4)~A-B~Diit i
BA G AT R T E BAT S B T EA 2 AT (Gl
a %bfff')iNE% Fe(drrfe¥ - 5463487 ) > & dom it o

@

o & T W%%E' Mt R AR S R X
'p(Qﬁwiéu. $33TF ) o R4 ¢

() F3RFPELR LI P AT ETEFRTSF L2 e W
*iaﬂahﬁrwmﬁwﬁﬁﬁw 2B, ~ THR
F1MRFPHR ST R I REERE L TSR
FRAmsnlicE (530 ) (R4 ¥- $461487F ) & A% iFik

$N\R



)i+ it B2 02 :

Fak 2 309& 9087’“ ’

ZFTES Y o HiEHF

CAEERE & Wf’ﬁw
BE S 3527 U R
L

I=q

N

o

EriEapa
FRARARAR
R - Rk
o PR A g
A2 1 A3 *
ﬁj’}ilﬁ
2. 11778

)ﬁ:‘fﬁ#ﬁi’ﬁ
’F'llﬁlpﬁ"—'f?

mEEF P oo
NI L U

. + 22— s\
—/é.jjjt,uf =~ " TIT ll“

ot A 2] oo JR
dod T EEFHRA R

p= 4

e
&£ X

-_

|

=)
=
(;1‘3
R
N

o~
I
[
(]
o
&

Dl R N

I

!

f’)
B OR @
=

aw immi4*%@”'ﬁ?fﬁﬁ"m
~ WP iE 8 3

,&.\\

(P RS NN R o
T2 & o

A1t e wivrn E 2

21 A Ak B A

LRSS R
5L R4 e % % 334555 10
BAGHFIA L L S
+ o 3 AR
baisEmsle &4 g

ﬁygﬁiﬁ NiE H Ol R e

S BT oo X a4

'
=%—7Tib’“r#§  FEHA B2 o

& v IR E R - &7 S N £

<,

zuLifg%,gfz—*éﬁﬁ’

Elg
W

Zoﬂﬁéigﬁﬂjﬁ#o

‘t ’)—’F% i\. J o

-2 3 E 2



FF RARR

it &
YL |FE P EXTACIE RO

1 |[1-214p 2 drix 36, 075~

2 | m#p 1T 360, 400 ~

3 | HBIAHAR 1,384,500~

4 |REI-FITH AL AR 1,985, 260~

H | R EI-XATHAIARF 204, 490 ~

6 |H # oz 485, 749~
&3t 4,506, 474~
A FFHED HARRIE 5 BT
PEAARBRNAD ci‘ﬂ‘ ié WirE ko G FE
Lod AL RARAERERELFTRY  FRE
2ZHFM A EFEFTHH Q%éﬁi].}wa— Fd %
e fllive 4;}Ldz B N S RINE - i %L
éi‘*Wﬁﬂﬂmﬁiﬁ mk~@4#ﬂhﬁ L EURRY:
WROAPERTZLINRY > SATRINLT R -
FEA ARG -IERETADI D 0 FIE A T K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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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0號
原      告  進峰工程行


法定代理人  簡文進  


訴訟代理人  許靖傑律師
被      告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紹男  
訴訟代理人  呂昭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49萬4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經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05頁)；是原告上開變更應屬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07年7月間，將其所承包桃園市○○區○號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B棟油漆工程發包予伊，並簽訂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因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建案A、D棟油漆工程承包商與被告終止契約，故被告又將A、D棟油漆工程一併發包予伊，故伊承包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建案之A、B、D棟之油漆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報酬應為A棟475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7645元。然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原先預計109年5月竣工，卻因被告對於包商之付款情形並不正常，導致部分包商終止契約，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伊進場施工後，110年1月8日當時工地主任呂宜峰並指示有追加施工項目，惟因工程進度嚴重落後，故伊先以簡式報價單經工地主任簽名後即進場施工，於施工完成再提出完整估價單給被告，以請求給付工程款，追加部分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元、D棟75萬4570元。
　㈡110年5月22日被告有與各包商進行趕工會議，因而做出伊須於110年6月30日完成A、B、D棟油漆工程，但伊考量被告前有拖欠包商工程款情事，為免損失過鉅，因而仍決定暫緩施作。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卻單方指稱伊施作之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而要求修繕，但伊施作完成部分早已經監造查驗相關面漆膜厚均合格，被告所指瑕疵則係因其他包商進場施作或修繕造成之毀損，或於門窗工程施工前因大雨後地面積水導致油漆牆面受潮等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被告明知此情仍於111年3月31日以備忘錄指稱伊施作有缺失，再於111年6月6日以相同理由指稱伊遲延修繕而書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並拒絕給付積欠之工程款。
　㈢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於110年11月24日至110年12月2日進行初驗，故伊於110年11月24日以前業已完成系爭工程及追加工作項目，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共計1659萬9087元，扣除伊先前簽名收訖之款項1350萬元，被告仍應給付309萬9087元。至於被告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施工項目，並非系爭工程內容而屬瑕疵修補，伊亦否認被告主張伊施作部分有瑕疵情形，且縱有瑕疵情形，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既未催告伊進行修補，而自行聘僱第三人修補，於法不符。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伊確實有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D棟油漆工程發包給原告施作，但原告主張追加項目伊僅同意有經伊工地主任所簽認之部分，伊嗣後於111年6月6日以驗收缺失改善催告未果而通知終止系爭契約。而原告完工部分經伊核算，金額應僅共1177萬8529元，而原告既已受領1350萬元，顯已有溢領情形，自不得再為請求。
　㈡又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因業主預定111年5月辦理入住，卻因原告施工人力嚴重不足導致工程進度一再延宕，伊只能加派人力鑽趕油漆工程，故伊有另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永新油漆工程行進行工程，本件共有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共計450萬6474元，此部分代墊費用應由原告自行負擔。另原告承諾最遲於110年6月29日完工，卻迄111年6月6日終止契約時仍未完工，足見已逾期342日，故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4項約定每逾期1日即罰款契約總價1％，逾期違約金應共計4028萬2569元。伊就上開金額均主張抵銷，故原告確實不得再向伊請求給付工程款。
　㈢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前於107年7月間陸續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D棟油漆工程(即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並簽訂系爭契約，然被告前於111年6月6日已發函原告終止契約，而原告就系爭工程已自被告領得1350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被告111年6月6日克林蘆二字第0000000-0號函、被告付款金額明細等件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9、55、129頁)，是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09萬9087元，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本件有無原告主張之追加工程？(二)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得請求之工程款是否有超過其已受領之1350萬元？(三)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四)原告是否得向被告請求再為給付309萬9087元？經查：
　㈠本件足認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所示)。
　⒈原告主張兩造除系爭工程以外，尚有追加工程，並提出追加工程表單、報價單3張、估價單3份等件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至52頁)。經查：
　⑴原告提出之追加工程表單為原告自行製作(見本院卷一第45頁)；惟又檢附報價單3張(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因上述報價單3張均有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作為確認，且被告對於經工地主任簽核部分均不爭執有此部分追加工程(見本院卷二第336頁)，堪認上述經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之報價單所示「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部分，確屬兩造所約定之追加工程無訛。
　⑵惟原告另行提出之估價單3份(見本院卷一第49至52頁)，均為原告手寫製作，未有被告人員確認之情形，被告亦以此否認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原告復未能提出其餘事證以證明上述估價單3份所載內容為兩造追加工程之憑據，則原告此部主張即不足為採。
　⒉從而，本件僅足認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報價單所載內容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
　㈡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為1177萬8529元，故未超過原告已領取之1350萬元。
　⒈按工程承攬總價詳報價單。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18頁)。而系爭契約後方檢附之「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油漆工程)發包價」表單(見本院卷一第22頁)，其數量欄位均為「實作實算」，堪認系爭工程之工程款係依實作實算計算工程款；原告逕為主張系爭工程約定報酬為A棟475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7645元，追加工程約定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元、D棟75萬4570元等情，均嫌速斷；故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應以原告完工部分為計價。
　⒉依照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之資料，並無從認定原告就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
　⑴系爭工程最後一次自檢及查驗作業為110年9月24日(B棟3樓至14樓)，本所僅有A、B、C、D棟3樓至14樓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此後至110年11月20日部分竣工、111年1月25日全案竣工期間，經本所多次督促被告辦理油漆工項自主檢查並申請監造查驗，均未回應，因此本所無法提供地下1樓至地下3樓、1樓及2樓、C棟D棟之油漆膜厚查驗相關資料，故僅得提供A、B、C、D棟3樓至14樓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有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14年7月21日桃住開字第1140014923號函檢附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114年7月14日(114)喻蘆管字第1140002043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71頁)。是依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即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提供之資料，系爭工程僅有A、B、D棟3至14樓之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並有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施工作業品質查證紀錄表(一)、被告之施工/材料設備抽查檢驗申請單及油漆工程自主檢查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29至300頁)；故依前開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留存之資料，僅足認系爭工程關於A、B、D棟3至14樓部分業經完工。
　⑵至原告雖主張地下1樓至地下3樓為兩造所不爭執乙節，已為被告明確否認，並表示雖有施作但驗收有缺失(見本院卷二第334頁)；原告稱被告已給付之1350萬元工程款即包含地下1樓至地下3樓完工部分，亦未見原告有詳加說明；是原告主張系爭工程A、B、D棟地下3樓至14樓均已完工並經初驗完成等情，本難認可採。
　⒊原告並未能證明已就系爭工程全部完工，也未能證明完工數量為何。
　⑴證人即原告先前委任之核算人員吳威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先前有受原告委任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油漆工程進行數量計算，伊是將圖說及計算式給被告，被告表示會進行複核，伊是以被告提供的圖說做計算，計算方式是看圖說上面的粉刷表，針對每個空間判斷是否需要油漆施作，再以此作為數量計算之依據，原則上提供給被告的檔案圖說會有標示尺寸，以對應計算式的數量，就是照圖說去計算，雖然原告有帶伊到現場看過，但伊都是以圖面為計算，伊提供的資料是EXCEL表格，伊將計算出來的面積填入後，因為EXEL表格有帶算式，填上面積就自動核算金額；印象中第一次將資料以LINE傳送給被告工程師做核算，但過了一段時間都沒回覆，印象中是因為該工程師離職才沒有回覆，原告就通知伊去找被告的呂經理做檢核，所以第二次伊有找呂經理做數量檢核，這次是到現場跟呂經理碰面，伊有向呂經理說明計算式是如何來的，細節部分由呂經理複核，第二次只有向呂經理說明，並沒有再次核算，呂經理當時表示會回去確認，伊有告知如果對尺寸有問題可以回饋給伊，但後來就沒有消息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22頁)。是證人吳威寬證稱確實有就系爭工程進行面積數量之計算，但計算結果並沒有獲得被告複核之回應，則依證人吳威寬所述，其所計算油漆施作面積並未經被告確認。
　⑵再者，證人吳威寬證述其僅有按照圖面計算，且經被告詢問是否知悉現場有做調整，證人吳威寬亦表示不清楚，僅有按照圖面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9頁)，並證稱：伊是採用被告提供之圖說做計算，但正確度仍要由被告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9頁)；堪認證人吳威寬是依照圖面計算面積，並不清楚實際施作情形，即便證人吳威寬有計算系爭工程之油漆面積，也仍待被告確認，故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能認為原告最終施作面積及結果。
　⑶至原告主張證人提出之計算結果如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即附件3)，而被告複核之結果即如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即原證2)，故主張應依原證2之資料內容計算原告完工之工程款等情。然查：
　①證人吳威寬於本院作證時，經本院提示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之原證2，經證人吳威寬證稱：原證2是伊當初提供給被告的資料，但這是其中一部份，還有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沒有列印出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221頁)；則證人吳威寬已確認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之原證2為其所製作。原告於證人吳威寬到庭作證後復提出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之附件3，表示附件3才是證人吳威寬所製作(見本院卷二第308至315頁)，本難採信。況且，原證2、附件3均無製作人或簽認之記載，且證人吳威寬已明確表示原證2為所製作，是原告逕為主張附件3為證人吳威寬所製作，原證2為被告複核之資料，自不足為採。
　②另被告自始均否認有見過原證2之文件，經原告提出附件3資料後，亦表示原證2並非其核對過之資料，且原證2與附件3所載之數量及單價均有不同之處，可能是原告自行填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復參以證人吳威寬亦證稱：第一次將計算資料寄給兩造後都未收到回覆，故第二次又與被告呂經理再次碰面及告知計算方式，做數量上釐清，被告雖表示會再確認，但後面仍未收到被告複核確認之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1頁)。故原告空言主張原證2是經被告就證人吳威寬計算資料而複核之資料，應不足為採。
　③此外，被告亦曾提出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頁)，其計算數量與金額與前述原證2之內容也不相符；被告訴訟代理人即證人吳威寬所稱呂經理，並表示前開自行核算之資料為其與證人吳威寬核對資料後，按自己手寫紀錄去核算，並有將數量簽認給證人吳威寬，證人吳威寬彙整後應該要再提出給被告，但原告與證人吳威寬均未再提出資料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則被告表示其與證人吳威寬核對資料後，所計算之面積與金額確實並非原證2所載。
　④雖被告與證人吳威寬所稱確認複核之方式並不相同(即應由被告或證人吳威寬再為確認)，但證人吳威寬及被告均表示並未做出最終結論，益顯原告主張原證2為經被告確認複核之結果，應據以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等情，並不足採信。
　⑷是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足作為原告全數完工之依據，且其計算結果並未經被告確認；故原告主張應以原證2所載內容計算原告施作之面積及得請求之工程款，自屬無據。
　⒋從而，原告並不能證明系爭工程已全數完工，且不能證明施作面積為何，而無從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金額。故除了被告依照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頁)而承認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1177萬8529元以外，本件並無證據足認原告就系爭工程得請領超過1177萬8529元之工程款。
　⒌至於追加工程部分，本件僅能認定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已如前述。而原告表示上開報價單業經被告簽認，故主張確實已完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7頁)。然查：
　⑴上述3張報價單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之處，尚有手寫分別記載「經現場工程師確認數量後計價」、「請現場工程師核對完成後計價並檢討扣款廠商」、「經現場工程師確認數量後計價」(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足見施作數量並未經工地主任確認，並不得僅以工地主任呂宜峰簽名或蓋章而認原告就追加工程已施作完畢。
　⑵原告並未能提出其餘足證前開追加工程業已施作完畢之證明，則原告主張追加工程業已完工，而請求被告給付追加工程之工程款，亦難採信。
　⒍綜上，系爭工程部分，僅足認被告所承認原告已完工得請領之1177萬8529元工程款部分，而無從認定原告有施作其餘部分而得請領其餘工程款；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未能證明業已完工而得請領工程款。參諸原告業已領取1350萬元工程款，顯已超過前開所認定原告得請領部分，則原告本件請求被告再為給付其餘工程款，應無理由。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既無從請求被告再為給付工程款，已如前述，故不足認被告對原告負有債務，則無論述被告就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乙節有無理由之必要。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9萬9087元，顯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亦乏所據，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21期已扣款

		36,075元



		2

		代墊批土工資

		360,400元



		3

		代付油漆材料款

		1,384,500元



		4

		代雇工-喬新油漆工程行

		1,985,260元



		5

		代雇工-永新油漆工程行

		254,490元



		6

		其他未扣款

		485,749元



		合計

		


		4,506,474元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0號

原      告  進峰工程行



法定代理人  簡文進  



訴訟代理人  許靖傑律師

被      告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紹男  

訴訟代理人  呂昭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

    經查，原告起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349萬4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一第9頁)；嗣經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有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附卷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305頁)；是原告上開變更應屬應受判決事項聲明

    之減縮，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07年7月間，將其所承包桃園市○○區○號基地新建

    公營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B棟油漆

    工程發包予伊，並簽訂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因系爭

    蘆竹二號社宅建案A、D棟油漆工程承包商與被告終止契約，

    故被告又將A、D棟油漆工程一併發包予伊，故伊承包系爭蘆

    竹二號社宅建案之A、B、D棟之油漆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約定報酬應為A棟475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

    7645元。然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原先預計109年5月竣工，

    卻因被告對於包商之付款情形並不正常，導致部分包商終止

    契約，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伊進場施工後，110年1月8日

    當時工地主任呂宜峰並指示有追加施工項目，惟因工程進度

    嚴重落後，故伊先以簡式報價單經工地主任簽名後即進場施

    工，於施工完成再提出完整估價單給被告，以請求給付工程

    款，追加部分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

    元、D棟75萬4570元。

　㈡110年5月22日被告有與各包商進行趕工會議，因而做出伊須

    於110年6月30日完成A、B、D棟油漆工程，但伊考量被告前

    有拖欠包商工程款情事，為免損失過鉅，因而仍決定暫緩施

    作。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卻單方指稱伊施

    作之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而要求修繕，但伊施作完成部分

    早已經監造查驗相關面漆膜厚均合格，被告所指瑕疵則係因

    其他包商進場施作或修繕造成之毀損，或於門窗工程施工前

    因大雨後地面積水導致油漆牆面受潮等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

    ，被告明知此情仍於111年3月31日以備忘錄指稱伊施作有缺

    失，再於111年6月6日以相同理由指稱伊遲延修繕而書面通

    知伊終止系爭契約，並拒絕給付積欠之工程款。

　㈢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於110年11月24日至110年12月2日進行

    初驗，故伊於110年11月24日以前業已完成系爭工程及追加

    工作項目，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共計1659萬9087元，扣除伊先

    前簽名收訖之款項1350萬元，被告仍應給付309萬9087元。

    至於被告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施工項目，並非系爭工程內容

    而屬瑕疵修補，伊亦否認被告主張伊施作部分有瑕疵情形，

    且縱有瑕疵情形，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既

    未催告伊進行修補，而自行聘僱第三人修補，於法不符。爰

    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伊確實有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D棟油漆工程發包

    給原告施作，但原告主張追加項目伊僅同意有經伊工地主任

    所簽認之部分，伊嗣後於111年6月6日以驗收缺失改善催告

    未果而通知終止系爭契約。而原告完工部分經伊核算，金額

    應僅共1177萬8529元，而原告既已受領1350萬元，顯已有溢

    領情形，自不得再為請求。

　㈡又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因業主預定111年5月辦理入住，卻

    因原告施工人力嚴重不足導致工程進度一再延宕，伊只能加

    派人力鑽趕油漆工程，故伊有另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永新

    油漆工程行進行工程，本件共有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共計45

    0萬6474元，此部分代墊費用應由原告自行負擔。另原告承

    諾最遲於110年6月29日完工，卻迄111年6月6日終止契約時

    仍未完工，足見已逾期342日，故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4項約

    定每逾期1日即罰款契約總價1％，逾期違約金應共計4028萬2

    569元。伊就上開金額均主張抵銷，故原告確實不得再向伊

    請求給付工程款。

　㈢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前於107年7月間陸續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

    D棟油漆工程(即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並簽訂系爭契

    約，然被告前於111年6月6日已發函原告終止契約，而原告

    就系爭工程已自被告領得1350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系爭契約、被告111年6月6日克林蘆二字第00000

    00-0號函、被告付款金額明細等件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

    7至39、55、129頁)，是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09萬9087元，惟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本件有無原告

    主張之追加工程？(二)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

    得請求之工程款是否有超過其已受領之1350萬元？(三)被告

    就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四)原告是否得向被告請求再為給付309萬9087元？經查：

　㈠本件足認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

    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

    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

    院卷一第46至48頁所示)。

　⒈原告主張兩造除系爭工程以外，尚有追加工程，並提出追加

    工程表單、報價單3張、估價單3份等件附卷為證(見本院卷

    一第45至52頁)。經查：

　⑴原告提出之追加工程表單為原告自行製作(見本院卷一第45頁

    )；惟又檢附報價單3張(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因上述報

    價單3張均有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作為確認，且

    被告對於經工地主任簽核部分均不爭執有此部分追加工程(

    見本院卷二第336頁)，堪認上述經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之報

    價單所示「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

    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

    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部分，確屬兩造

    所約定之追加工程無訛。

　⑵惟原告另行提出之估價單3份(見本院卷一第49至52頁)，均為

    原告手寫製作，未有被告人員確認之情形，被告亦以此否認

    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原告復未能提出其餘事證以證明上

    述估價單3份所載內容為兩造追加工程之憑據，則原告此部

    主張即不足為採。

　⒉從而，本件僅足認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報價單所載內

    容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

　㈡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為1177

    萬8529元，故未超過原告已領取之1350萬元。

　⒈按工程承攬總價詳報價單。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有明文(見本

    院卷一第18頁)。而系爭契約後方檢附之「克林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油漆工程)發包價」表單(見本院卷一第22頁)，其數

    量欄位均為「實作實算」，堪認系爭工程之工程款係依實作

    實算計算工程款；原告逕為主張系爭工程約定報酬為A棟475

    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7645元，追加工程約

    定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元、D棟75

    萬4570元等情，均嫌速斷；故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應以原告

    完工部分為計價。

　⒉依照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之資料，並無從認定原告就

    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

　⑴系爭工程最後一次自檢及查驗作業為110年9月24日(B棟3樓至

    14樓)，本所僅有A、B、C、D棟3樓至14樓油漆施工查驗及A

    、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此後至110年11月20日

    部分竣工、111年1月25日全案竣工期間，經本所多次督促被

    告辦理油漆工項自主檢查並申請監造查驗，均未回應，因此

    本所無法提供地下1樓至地下3樓、1樓及2樓、C棟D棟之油漆

    膜厚查驗相關資料，故僅得提供A、B、C、D棟3樓至14樓油

    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有桃園

    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14年7月21日桃住開字第1140014923號函

    檢附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114年7月14日(114)喻蘆管字第114

    0002043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71頁)。是依系

    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即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提供之資

    料，系爭工程僅有A、B、D棟3至14樓之油漆施工查驗及A、B

    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並有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作業品質查證紀錄表(一)、被告之施工/材料設備抽查

    檢驗申請單及油漆工程自主檢查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

    29至300頁)；故依前開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留存之資料，

    僅足認系爭工程關於A、B、D棟3至14樓部分業經完工。

　⑵至原告雖主張地下1樓至地下3樓為兩造所不爭執乙節，已為

    被告明確否認，並表示雖有施作但驗收有缺失(見本院卷二

    第334頁)；原告稱被告已給付之1350萬元工程款即包含地下

    1樓至地下3樓完工部分，亦未見原告有詳加說明；是原告主

    張系爭工程A、B、D棟地下3樓至14樓均已完工並經初驗完成

    等情，本難認可採。

　⒊原告並未能證明已就系爭工程全部完工，也未能證明完工數

    量為何。

　⑴證人即原告先前委任之核算人員吳威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伊先前有受原告委任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油漆工程進

    行數量計算，伊是將圖說及計算式給被告，被告表示會進行

    複核，伊是以被告提供的圖說做計算，計算方式是看圖說上

    面的粉刷表，針對每個空間判斷是否需要油漆施作，再以此

    作為數量計算之依據，原則上提供給被告的檔案圖說會有標

    示尺寸，以對應計算式的數量，就是照圖說去計算，雖然原

    告有帶伊到現場看過，但伊都是以圖面為計算，伊提供的資

    料是EXCEL表格，伊將計算出來的面積填入後，因為EXEL表

    格有帶算式，填上面積就自動核算金額；印象中第一次將資

    料以LINE傳送給被告工程師做核算，但過了一段時間都沒回

    覆，印象中是因為該工程師離職才沒有回覆，原告就通知伊

    去找被告的呂經理做檢核，所以第二次伊有找呂經理做數量

    檢核，這次是到現場跟呂經理碰面，伊有向呂經理說明計算

    式是如何來的，細節部分由呂經理複核，第二次只有向呂經

    理說明，並沒有再次核算，呂經理當時表示會回去確認，伊

    有告知如果對尺寸有問題可以回饋給伊，但後來就沒有消息

    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22頁)。是證人吳威寬證稱確實

    有就系爭工程進行面積數量之計算，但計算結果並沒有獲得

    被告複核之回應，則依證人吳威寬所述，其所計算油漆施作

    面積並未經被告確認。

　⑵再者，證人吳威寬證述其僅有按照圖面計算，且經被告詢問

    是否知悉現場有做調整，證人吳威寬亦表示不清楚，僅有按

    照圖面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9頁)，並證稱：伊是採用

    被告提供之圖說做計算，但正確度仍要由被告決定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19頁)；堪認證人吳威寬是依照圖面計算面積，

    並不清楚實際施作情形，即便證人吳威寬有計算系爭工程之

    油漆面積，也仍待被告確認，故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

    能認為原告最終施作面積及結果。

　⑶至原告主張證人提出之計算結果如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即

    附件3)，而被告複核之結果即如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即原

    證2)，故主張應依原證2之資料內容計算原告完工之工程款

    等情。然查：

　①證人吳威寬於本院作證時，經本院提示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

    之原證2，經證人吳威寬證稱：原證2是伊當初提供給被告的

    資料，但這是其中一部份，還有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沒有列

    印出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221頁)；則證人吳威寬已確

    認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之原證2為其所製作。原告於證人吳

    威寬到庭作證後復提出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之附件3，表

    示附件3才是證人吳威寬所製作(見本院卷二第308至315頁)

    ，本難採信。況且，原證2、附件3均無製作人或簽認之記載

    ，且證人吳威寬已明確表示原證2為所製作，是原告逕為主

    張附件3為證人吳威寬所製作，原證2為被告複核之資料，自

    不足為採。

　②另被告自始均否認有見過原證2之文件，經原告提出附件3資

    料後，亦表示原證2並非其核對過之資料，且原證2與附件3

    所載之數量及單價均有不同之處，可能是原告自行填載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復參以證人吳威寬亦證稱：第一次

    將計算資料寄給兩造後都未收到回覆，故第二次又與被告呂

    經理再次碰面及告知計算方式，做數量上釐清，被告雖表示

    會再確認，但後面仍未收到被告複核確認之資料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221頁)。故原告空言主張原證2是經被告就證人吳

    威寬計算資料而複核之資料，應不足為採。

　③此外，被告亦曾提出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

    頁)，其計算數量與金額與前述原證2之內容也不相符；被告

    訴訟代理人即證人吳威寬所稱呂經理，並表示前開自行核算

    之資料為其與證人吳威寬核對資料後，按自己手寫紀錄去核

    算，並有將數量簽認給證人吳威寬，證人吳威寬彙整後應該

    要再提出給被告，但原告與證人吳威寬均未再提出資料給被

    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則被告表示其與證人吳威寬

    核對資料後，所計算之面積與金額確實並非原證2所載。

　④雖被告與證人吳威寬所稱確認複核之方式並不相同(即應由被

    告或證人吳威寬再為確認)，但證人吳威寬及被告均表示並

    未做出最終結論，益顯原告主張原證2為經被告確認複核之

    結果，應據以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等情，並不足採信。

　⑷是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足作為原告全數完工之依據，

    且其計算結果並未經被告確認；故原告主張應以原證2所載

    內容計算原告施作之面積及得請求之工程款，自屬無據。

　⒋從而，原告並不能證明系爭工程已全數完工，且不能證明施

    作面積為何，而無從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金額。故除了

    被告依照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頁)而承認

    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1177萬8529元以外，本件並無證據足認

    原告就系爭工程得請領超過1177萬8529元之工程款。

　⒌至於追加工程部分，本件僅能認定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

    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

    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

    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已如前述。

    而原告表示上開報價單業經被告簽認，故主張確實已完工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337頁)。然查：

　⑴上述3張報價單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之處，尚有

    手寫分別記載「經現場工程師確認數量後計價」、「請現場

    工程師核對完成後計價並檢討扣款廠商」、「經現場工程師

    確認數量後計價」(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足見施作數量

    並未經工地主任確認，並不得僅以工地主任呂宜峰簽名或蓋

    章而認原告就追加工程已施作完畢。

　⑵原告並未能提出其餘足證前開追加工程業已施作完畢之證明

    ，則原告主張追加工程業已完工，而請求被告給付追加工程

    之工程款，亦難採信。

　⒍綜上，系爭工程部分，僅足認被告所承認原告已完工得請領

    之1177萬8529元工程款部分，而無從認定原告有施作其餘部

    分而得請領其餘工程款；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未能證明業

    已完工而得請領工程款。參諸原告業已領取1350萬元工程款

    ，顯已超過前開所認定原告得請領部分，則原告本件請求被

    告再為給付其餘工程款，應無理由。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既無從請求被告再為給付工程款

    ，已如前述，故不足認被告對原告負有債務，則無論述被告

    就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乙節有無理由之

    必要。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309萬9087元，顯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亦乏所據，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21期已扣款 36,075元 2 代墊批土工資 360,400元 3 代付油漆材料款 1,384,500元 4 代雇工-喬新油漆工程行 1,985,260元 5 代雇工-永新油漆工程行 254,490元 6 其他未扣款 485,749元 合計  4,506,474元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

，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

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

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0號
原      告  進峰工程行


法定代理人  簡文進  


訴訟代理人  許靖傑律師
被      告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紹男  
訴訟代理人  呂昭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49萬4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經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05頁)；是原告上開變更應屬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07年7月間，將其所承包桃園市○○區○號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B棟油漆工程發包予伊，並簽訂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因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建案A、D棟油漆工程承包商與被告終止契約，故被告又將A、D棟油漆工程一併發包予伊，故伊承包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建案之A、B、D棟之油漆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報酬應為A棟475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7645元。然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原先預計109年5月竣工，卻因被告對於包商之付款情形並不正常，導致部分包商終止契約，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伊進場施工後，110年1月8日當時工地主任呂宜峰並指示有追加施工項目，惟因工程進度嚴重落後，故伊先以簡式報價單經工地主任簽名後即進場施工，於施工完成再提出完整估價單給被告，以請求給付工程款，追加部分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元、D棟75萬4570元。
　㈡110年5月22日被告有與各包商進行趕工會議，因而做出伊須於110年6月30日完成A、B、D棟油漆工程，但伊考量被告前有拖欠包商工程款情事，為免損失過鉅，因而仍決定暫緩施作。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卻單方指稱伊施作之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而要求修繕，但伊施作完成部分早已經監造查驗相關面漆膜厚均合格，被告所指瑕疵則係因其他包商進場施作或修繕造成之毀損，或於門窗工程施工前因大雨後地面積水導致油漆牆面受潮等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被告明知此情仍於111年3月31日以備忘錄指稱伊施作有缺失，再於111年6月6日以相同理由指稱伊遲延修繕而書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並拒絕給付積欠之工程款。
　㈢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於110年11月24日至110年12月2日進行初驗，故伊於110年11月24日以前業已完成系爭工程及追加工作項目，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共計1659萬9087元，扣除伊先前簽名收訖之款項1350萬元，被告仍應給付309萬9087元。至於被告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施工項目，並非系爭工程內容而屬瑕疵修補，伊亦否認被告主張伊施作部分有瑕疵情形，且縱有瑕疵情形，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既未催告伊進行修補，而自行聘僱第三人修補，於法不符。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伊確實有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D棟油漆工程發包給原告施作，但原告主張追加項目伊僅同意有經伊工地主任所簽認之部分，伊嗣後於111年6月6日以驗收缺失改善催告未果而通知終止系爭契約。而原告完工部分經伊核算，金額應僅共1177萬8529元，而原告既已受領1350萬元，顯已有溢領情形，自不得再為請求。
　㈡又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因業主預定111年5月辦理入住，卻因原告施工人力嚴重不足導致工程進度一再延宕，伊只能加派人力鑽趕油漆工程，故伊有另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永新油漆工程行進行工程，本件共有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共計450萬6474元，此部分代墊費用應由原告自行負擔。另原告承諾最遲於110年6月29日完工，卻迄111年6月6日終止契約時仍未完工，足見已逾期342日，故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4項約定每逾期1日即罰款契約總價1％，逾期違約金應共計4028萬2569元。伊就上開金額均主張抵銷，故原告確實不得再向伊請求給付工程款。
　㈢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前於107年7月間陸續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D棟油漆工程(即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並簽訂系爭契約，然被告前於111年6月6日已發函原告終止契約，而原告就系爭工程已自被告領得1350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被告111年6月6日克林蘆二字第0000000-0號函、被告付款金額明細等件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9、55、129頁)，是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09萬9087元，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本件有無原告主張之追加工程？(二)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得請求之工程款是否有超過其已受領之1350萬元？(三)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四)原告是否得向被告請求再為給付309萬9087元？經查：
　㈠本件足認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所示)。
　⒈原告主張兩造除系爭工程以外，尚有追加工程，並提出追加工程表單、報價單3張、估價單3份等件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至52頁)。經查：
　⑴原告提出之追加工程表單為原告自行製作(見本院卷一第45頁)；惟又檢附報價單3張(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因上述報價單3張均有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作為確認，且被告對於經工地主任簽核部分均不爭執有此部分追加工程(見本院卷二第336頁)，堪認上述經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之報價單所示「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部分，確屬兩造所約定之追加工程無訛。
　⑵惟原告另行提出之估價單3份(見本院卷一第49至52頁)，均為原告手寫製作，未有被告人員確認之情形，被告亦以此否認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原告復未能提出其餘事證以證明上述估價單3份所載內容為兩造追加工程之憑據，則原告此部主張即不足為採。
　⒉從而，本件僅足認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報價單所載內容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
　㈡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為1177萬8529元，故未超過原告已領取之1350萬元。
　⒈按工程承攬總價詳報價單。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18頁)。而系爭契約後方檢附之「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油漆工程)發包價」表單(見本院卷一第22頁)，其數量欄位均為「實作實算」，堪認系爭工程之工程款係依實作實算計算工程款；原告逕為主張系爭工程約定報酬為A棟475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7645元，追加工程約定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元、D棟75萬4570元等情，均嫌速斷；故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應以原告完工部分為計價。
　⒉依照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之資料，並無從認定原告就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
　⑴系爭工程最後一次自檢及查驗作業為110年9月24日(B棟3樓至14樓)，本所僅有A、B、C、D棟3樓至14樓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此後至110年11月20日部分竣工、111年1月25日全案竣工期間，經本所多次督促被告辦理油漆工項自主檢查並申請監造查驗，均未回應，因此本所無法提供地下1樓至地下3樓、1樓及2樓、C棟D棟之油漆膜厚查驗相關資料，故僅得提供A、B、C、D棟3樓至14樓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有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14年7月21日桃住開字第1140014923號函檢附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114年7月14日(114)喻蘆管字第1140002043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71頁)。是依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即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提供之資料，系爭工程僅有A、B、D棟3至14樓之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並有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施工作業品質查證紀錄表(一)、被告之施工/材料設備抽查檢驗申請單及油漆工程自主檢查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29至300頁)；故依前開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留存之資料，僅足認系爭工程關於A、B、D棟3至14樓部分業經完工。
　⑵至原告雖主張地下1樓至地下3樓為兩造所不爭執乙節，已為被告明確否認，並表示雖有施作但驗收有缺失(見本院卷二第334頁)；原告稱被告已給付之1350萬元工程款即包含地下1樓至地下3樓完工部分，亦未見原告有詳加說明；是原告主張系爭工程A、B、D棟地下3樓至14樓均已完工並經初驗完成等情，本難認可採。
　⒊原告並未能證明已就系爭工程全部完工，也未能證明完工數量為何。
　⑴證人即原告先前委任之核算人員吳威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先前有受原告委任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油漆工程進行數量計算，伊是將圖說及計算式給被告，被告表示會進行複核，伊是以被告提供的圖說做計算，計算方式是看圖說上面的粉刷表，針對每個空間判斷是否需要油漆施作，再以此作為數量計算之依據，原則上提供給被告的檔案圖說會有標示尺寸，以對應計算式的數量，就是照圖說去計算，雖然原告有帶伊到現場看過，但伊都是以圖面為計算，伊提供的資料是EXCEL表格，伊將計算出來的面積填入後，因為EXEL表格有帶算式，填上面積就自動核算金額；印象中第一次將資料以LINE傳送給被告工程師做核算，但過了一段時間都沒回覆，印象中是因為該工程師離職才沒有回覆，原告就通知伊去找被告的呂經理做檢核，所以第二次伊有找呂經理做數量檢核，這次是到現場跟呂經理碰面，伊有向呂經理說明計算式是如何來的，細節部分由呂經理複核，第二次只有向呂經理說明，並沒有再次核算，呂經理當時表示會回去確認，伊有告知如果對尺寸有問題可以回饋給伊，但後來就沒有消息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22頁)。是證人吳威寬證稱確實有就系爭工程進行面積數量之計算，但計算結果並沒有獲得被告複核之回應，則依證人吳威寬所述，其所計算油漆施作面積並未經被告確認。
　⑵再者，證人吳威寬證述其僅有按照圖面計算，且經被告詢問是否知悉現場有做調整，證人吳威寬亦表示不清楚，僅有按照圖面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9頁)，並證稱：伊是採用被告提供之圖說做計算，但正確度仍要由被告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9頁)；堪認證人吳威寬是依照圖面計算面積，並不清楚實際施作情形，即便證人吳威寬有計算系爭工程之油漆面積，也仍待被告確認，故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能認為原告最終施作面積及結果。
　⑶至原告主張證人提出之計算結果如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即附件3)，而被告複核之結果即如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即原證2)，故主張應依原證2之資料內容計算原告完工之工程款等情。然查：
　①證人吳威寬於本院作證時，經本院提示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之原證2，經證人吳威寬證稱：原證2是伊當初提供給被告的資料，但這是其中一部份，還有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沒有列印出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221頁)；則證人吳威寬已確認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之原證2為其所製作。原告於證人吳威寬到庭作證後復提出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之附件3，表示附件3才是證人吳威寬所製作(見本院卷二第308至315頁)，本難採信。況且，原證2、附件3均無製作人或簽認之記載，且證人吳威寬已明確表示原證2為所製作，是原告逕為主張附件3為證人吳威寬所製作，原證2為被告複核之資料，自不足為採。
　②另被告自始均否認有見過原證2之文件，經原告提出附件3資料後，亦表示原證2並非其核對過之資料，且原證2與附件3所載之數量及單價均有不同之處，可能是原告自行填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復參以證人吳威寬亦證稱：第一次將計算資料寄給兩造後都未收到回覆，故第二次又與被告呂經理再次碰面及告知計算方式，做數量上釐清，被告雖表示會再確認，但後面仍未收到被告複核確認之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1頁)。故原告空言主張原證2是經被告就證人吳威寬計算資料而複核之資料，應不足為採。
　③此外，被告亦曾提出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頁)，其計算數量與金額與前述原證2之內容也不相符；被告訴訟代理人即證人吳威寬所稱呂經理，並表示前開自行核算之資料為其與證人吳威寬核對資料後，按自己手寫紀錄去核算，並有將數量簽認給證人吳威寬，證人吳威寬彙整後應該要再提出給被告，但原告與證人吳威寬均未再提出資料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則被告表示其與證人吳威寬核對資料後，所計算之面積與金額確實並非原證2所載。
　④雖被告與證人吳威寬所稱確認複核之方式並不相同(即應由被告或證人吳威寬再為確認)，但證人吳威寬及被告均表示並未做出最終結論，益顯原告主張原證2為經被告確認複核之結果，應據以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等情，並不足採信。
　⑷是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足作為原告全數完工之依據，且其計算結果並未經被告確認；故原告主張應以原證2所載內容計算原告施作之面積及得請求之工程款，自屬無據。
　⒋從而，原告並不能證明系爭工程已全數完工，且不能證明施作面積為何，而無從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金額。故除了被告依照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頁)而承認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1177萬8529元以外，本件並無證據足認原告就系爭工程得請領超過1177萬8529元之工程款。
　⒌至於追加工程部分，本件僅能認定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已如前述。而原告表示上開報價單業經被告簽認，故主張確實已完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7頁)。然查：
　⑴上述3張報價單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之處，尚有手寫分別記載「經現場工程師確認數量後計價」、「請現場工程師核對完成後計價並檢討扣款廠商」、「經現場工程師確認數量後計價」(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足見施作數量並未經工地主任確認，並不得僅以工地主任呂宜峰簽名或蓋章而認原告就追加工程已施作完畢。
　⑵原告並未能提出其餘足證前開追加工程業已施作完畢之證明，則原告主張追加工程業已完工，而請求被告給付追加工程之工程款，亦難採信。
　⒍綜上，系爭工程部分，僅足認被告所承認原告已完工得請領之1177萬8529元工程款部分，而無從認定原告有施作其餘部分而得請領其餘工程款；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未能證明業已完工而得請領工程款。參諸原告業已領取1350萬元工程款，顯已超過前開所認定原告得請領部分，則原告本件請求被告再為給付其餘工程款，應無理由。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既無從請求被告再為給付工程款，已如前述，故不足認被告對原告負有債務，則無論述被告就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乙節有無理由之必要。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9萬9087元，顯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亦乏所據，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21期已扣款

		36,075元



		2

		代墊批土工資

		360,400元



		3

		代付油漆材料款

		1,384,500元



		4

		代雇工-喬新油漆工程行

		1,985,260元



		5

		代雇工-永新油漆工程行

		254,490元



		6

		其他未扣款

		485,749元



		合計

		


		4,506,474元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0號

原      告  進峰工程行



法定代理人  簡文進  



訴訟代理人  許靖傑律師

被      告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紹男  

訴訟代理人  呂昭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49萬4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經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05頁)；是原告上開變更應屬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07年7月間，將其所承包桃園市○○區○號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下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B棟油漆工程發包予伊，並簽訂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因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建案A、D棟油漆工程承包商與被告終止契約，故被告又將A、D棟油漆工程一併發包予伊，故伊承包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建案之A、B、D棟之油漆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報酬應為A棟475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7645元。然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原先預計109年5月竣工，卻因被告對於包商之付款情形並不正常，導致部分包商終止契約，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伊進場施工後，110年1月8日當時工地主任呂宜峰並指示有追加施工項目，惟因工程進度嚴重落後，故伊先以簡式報價單經工地主任簽名後即進場施工，於施工完成再提出完整估價單給被告，以請求給付工程款，追加部分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元、D棟75萬4570元。

　㈡110年5月22日被告有與各包商進行趕工會議，因而做出伊須於110年6月30日完成A、B、D棟油漆工程，但伊考量被告前有拖欠包商工程款情事，為免損失過鉅，因而仍決定暫緩施作。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卻單方指稱伊施作之系爭工程有諸多瑕疵，而要求修繕，但伊施作完成部分早已經監造查驗相關面漆膜厚均合格，被告所指瑕疵則係因其他包商進場施作或修繕造成之毀損，或於門窗工程施工前因大雨後地面積水導致油漆牆面受潮等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被告明知此情仍於111年3月31日以備忘錄指稱伊施作有缺失，再於111年6月6日以相同理由指稱伊遲延修繕而書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並拒絕給付積欠之工程款。

　㈢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於110年11月24日至110年12月2日進行初驗，故伊於110年11月24日以前業已完成系爭工程及追加工作項目，已完工部分之報酬共計1659萬9087元，扣除伊先前簽名收訖之款項1350萬元，被告仍應給付309萬9087元。至於被告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施工項目，並非系爭工程內容而屬瑕疵修補，伊亦否認被告主張伊施作部分有瑕疵情形，且縱有瑕疵情形，被告於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初驗後，既未催告伊進行修補，而自行聘僱第三人修補，於法不符。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309萬9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伊確實有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D棟油漆工程發包給原告施作，但原告主張追加項目伊僅同意有經伊工地主任所簽認之部分，伊嗣後於111年6月6日以驗收缺失改善催告未果而通知終止系爭契約。而原告完工部分經伊核算，金額應僅共1177萬8529元，而原告既已受領1350萬元，顯已有溢領情形，自不得再為請求。

　㈡又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因業主預定111年5月辦理入住，卻因原告施工人力嚴重不足導致工程進度一再延宕，伊只能加派人力鑽趕油漆工程，故伊有另僱請喬馨油漆工程行、永新油漆工程行進行工程，本件共有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共計450萬6474元，此部分代墊費用應由原告自行負擔。另原告承諾最遲於110年6月29日完工，卻迄111年6月6日終止契約時仍未完工，足見已逾期342日，故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4項約定每逾期1日即罰款契約總價1％，逾期違約金應共計4028萬2569元。伊就上開金額均主張抵銷，故原告確實不得再向伊請求給付工程款。

　㈢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前於107年7月間陸續將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A、B、D棟油漆工程(即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並簽訂系爭契約，然被告前於111年6月6日已發函原告終止契約，而原告就系爭工程已自被告領得1350萬元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被告111年6月6日克林蘆二字第0000000-0號函、被告付款金額明細等件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9、55、129頁)，是上情應堪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309萬9087元，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一)本件有無原告主張之追加工程？(二)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得請求之工程款是否有超過其已受領之1350萬元？(三)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四)原告是否得向被告請求再為給付309萬9087元？經查：

　㈠本件足認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所示)。

　⒈原告主張兩造除系爭工程以外，尚有追加工程，並提出追加工程表單、報價單3張、估價單3份等件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至52頁)。經查：

　⑴原告提出之追加工程表單為原告自行製作(見本院卷一第45頁)；惟又檢附報價單3張(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因上述報價單3張均有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作為確認，且被告對於經工地主任簽核部分均不爭執有此部分追加工程(見本院卷二第336頁)，堪認上述經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之報價單所示「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部分，確屬兩造所約定之追加工程無訛。

　⑵惟原告另行提出之估價單3份(見本院卷一第49至52頁)，均為原告手寫製作，未有被告人員確認之情形，被告亦以此否認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原告復未能提出其餘事證以證明上述估價單3份所載內容為兩造追加工程之憑據，則原告此部主張即不足為採。

　⒉從而，本件僅足認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簽認報價單所載內容為兩造約定之追加工程。

　㈡原告就系爭工程、追加工程完工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為1177萬8529元，故未超過原告已領取之1350萬元。

　⒈按工程承攬總價詳報價單。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有明文(見本院卷一第18頁)。而系爭契約後方檢附之「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油漆工程)發包價」表單(見本院卷一第22頁)，其數量欄位均為「實作實算」，堪認系爭工程之工程款係依實作實算計算工程款；原告逕為主張系爭工程約定報酬為A棟475萬8367元、B棟484萬9655元、D棟477萬7645元，追加工程約定之工程款金額為A棟71萬6540元、B棟74萬2310元、D棟75萬4570元等情，均嫌速斷；故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應以原告完工部分為計價。

　⒉依照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之資料，並無從認定原告就系爭工程已全部完工。

　⑴系爭工程最後一次自檢及查驗作業為110年9月24日(B棟3樓至14樓)，本所僅有A、B、C、D棟3樓至14樓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此後至110年11月20日部分竣工、111年1月25日全案竣工期間，經本所多次督促被告辦理油漆工項自主檢查並申請監造查驗，均未回應，因此本所無法提供地下1樓至地下3樓、1樓及2樓、C棟D棟之油漆膜厚查驗相關資料，故僅得提供A、B、C、D棟3樓至14樓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有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14年7月21日桃住開字第1140014923號函檢附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114年7月14日(114)喻蘆管字第1140002043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71頁)。是依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業主即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提供之資料，系爭工程僅有A、B、D棟3至14樓之油漆施工查驗及A、B棟3樓至14樓油漆膜厚查驗資料，並有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施工作業品質查證紀錄表(一)、被告之施工/材料設備抽查檢驗申請單及油漆工程自主檢查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29至300頁)；故依前開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留存之資料，僅足認系爭工程關於A、B、D棟3至14樓部分業經完工。

　⑵至原告雖主張地下1樓至地下3樓為兩造所不爭執乙節，已為被告明確否認，並表示雖有施作但驗收有缺失(見本院卷二第334頁)；原告稱被告已給付之1350萬元工程款即包含地下1樓至地下3樓完工部分，亦未見原告有詳加說明；是原告主張系爭工程A、B、D棟地下3樓至14樓均已完工並經初驗完成等情，本難認可採。

　⒊原告並未能證明已就系爭工程全部完工，也未能證明完工數量為何。

　⑴證人即原告先前委任之核算人員吳威寬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先前有受原告委任就系爭蘆竹二號社宅工程之油漆工程進行數量計算，伊是將圖說及計算式給被告，被告表示會進行複核，伊是以被告提供的圖說做計算，計算方式是看圖說上面的粉刷表，針對每個空間判斷是否需要油漆施作，再以此作為數量計算之依據，原則上提供給被告的檔案圖說會有標示尺寸，以對應計算式的數量，就是照圖說去計算，雖然原告有帶伊到現場看過，但伊都是以圖面為計算，伊提供的資料是EXCEL表格，伊將計算出來的面積填入後，因為EXEL表格有帶算式，填上面積就自動核算金額；印象中第一次將資料以LINE傳送給被告工程師做核算，但過了一段時間都沒回覆，印象中是因為該工程師離職才沒有回覆，原告就通知伊去找被告的呂經理做檢核，所以第二次伊有找呂經理做數量檢核，這次是到現場跟呂經理碰面，伊有向呂經理說明計算式是如何來的，細節部分由呂經理複核，第二次只有向呂經理說明，並沒有再次核算，呂經理當時表示會回去確認，伊有告知如果對尺寸有問題可以回饋給伊，但後來就沒有消息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至222頁)。是證人吳威寬證稱確實有就系爭工程進行面積數量之計算，但計算結果並沒有獲得被告複核之回應，則依證人吳威寬所述，其所計算油漆施作面積並未經被告確認。

　⑵再者，證人吳威寬證述其僅有按照圖面計算，且經被告詢問是否知悉現場有做調整，證人吳威寬亦表示不清楚，僅有按照圖面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9頁)，並證稱：伊是採用被告提供之圖說做計算，但正確度仍要由被告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9頁)；堪認證人吳威寬是依照圖面計算面積，並不清楚實際施作情形，即便證人吳威寬有計算系爭工程之油漆面積，也仍待被告確認，故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能認為原告最終施作面積及結果。

　⑶至原告主張證人提出之計算結果如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即附件3)，而被告複核之結果即如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即原證2)，故主張應依原證2之資料內容計算原告完工之工程款等情。然查：

　①證人吳威寬於本院作證時，經本院提示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之原證2，經證人吳威寬證稱：原證2是伊當初提供給被告的資料，但這是其中一部份，還有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沒有列印出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221頁)；則證人吳威寬已確認本院卷一第40至44頁之原證2為其所製作。原告於證人吳威寬到庭作證後復提出本院卷二第327至329頁之附件3，表示附件3才是證人吳威寬所製作(見本院卷二第308至315頁)，本難採信。況且，原證2、附件3均無製作人或簽認之記載，且證人吳威寬已明確表示原證2為所製作，是原告逕為主張附件3為證人吳威寬所製作，原證2為被告複核之資料，自不足為採。

　②另被告自始均否認有見過原證2之文件，經原告提出附件3資料後，亦表示原證2並非其核對過之資料，且原證2與附件3所載之數量及單價均有不同之處，可能是原告自行填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復參以證人吳威寬亦證稱：第一次將計算資料寄給兩造後都未收到回覆，故第二次又與被告呂經理再次碰面及告知計算方式，做數量上釐清，被告雖表示會再確認，但後面仍未收到被告複核確認之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1頁)。故原告空言主張原證2是經被告就證人吳威寬計算資料而複核之資料，應不足為採。

　③此外，被告亦曾提出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頁)，其計算數量與金額與前述原證2之內容也不相符；被告訴訟代理人即證人吳威寬所稱呂經理，並表示前開自行核算之資料為其與證人吳威寬核對資料後，按自己手寫紀錄去核算，並有將數量簽認給證人吳威寬，證人吳威寬彙整後應該要再提出給被告，但原告與證人吳威寬均未再提出資料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5頁)；則被告表示其與證人吳威寬核對資料後，所計算之面積與金額確實並非原證2所載。

　④雖被告與證人吳威寬所稱確認複核之方式並不相同(即應由被告或證人吳威寬再為確認)，但證人吳威寬及被告均表示並未做出最終結論，益顯原告主張原證2為經被告確認複核之結果，應據以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等情，並不足採信。

　⑷是證人吳威寬計算之結果本不足作為原告全數完工之依據，且其計算結果並未經被告確認；故原告主張應以原證2所載內容計算原告施作之面積及得請求之工程款，自屬無據。

　⒋從而，原告並不能證明系爭工程已全數完工，且不能證明施作面積為何，而無從計算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金額。故除了被告依照自行核算之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05至207頁)而承認原告得請領之工程款1177萬8529元以外，本件並無證據足認原告就系爭工程得請領超過1177萬8529元之工程款。

　⒌至於追加工程部分，本件僅能認定有窗簾盒披土刷漆、輕隔間空心修改後部位批土油漆(連工帶料)、A、B、D棟樓梯間梯背凹凸面補平、水電改管修補後牆面不平整補土補平(連工帶料)之追加工程(如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已如前述。而原告表示上開報價單業經被告簽認，故主張確實已完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37頁)。然查：

　⑴上述3張報價單經被告工地主任呂宜峰蓋章或簽名之處，尚有手寫分別記載「經現場工程師確認數量後計價」、「請現場工程師核對完成後計價並檢討扣款廠商」、「經現場工程師確認數量後計價」(見本院卷一第46至48頁)；足見施作數量並未經工地主任確認，並不得僅以工地主任呂宜峰簽名或蓋章而認原告就追加工程已施作完畢。

　⑵原告並未能提出其餘足證前開追加工程業已施作完畢之證明，則原告主張追加工程業已完工，而請求被告給付追加工程之工程款，亦難採信。

　⒍綜上，系爭工程部分，僅足認被告所承認原告已完工得請領之1177萬8529元工程款部分，而無從認定原告有施作其餘部分而得請領其餘工程款；追加工程部分，原告亦未能證明業已完工而得請領工程款。參諸原告業已領取1350萬元工程款，顯已超過前開所認定原告得請領部分，則原告本件請求被告再為給付其餘工程款，應無理由。　

　㈢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既無從請求被告再為給付工程款，已如前述，故不足認被告對原告負有債務，則無論述被告就附表所示代付款項、逾期違約金主張抵銷乙節有無理由之必要。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5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9萬9087元，顯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亦乏所據，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丁俞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張禕行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21期已扣款 36,075元 2 代墊批土工資 360,400元 3 代付油漆材料款 1,384,500元 4 代雇工-喬新油漆工程行 1,985,260元 5 代雇工-永新油漆工程行 254,490元 6 其他未扣款 485,749元 合計  4,506,474元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